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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环翠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关于印发《环翠区 2020年城市精细化管理

考核办法》的通知

威环行政执法字〔2020〕10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直有关部门、单位：

现将《环翠区 2020年城市精细化管理考核办法》印发给你

们，望认真组织实施，抓好落实。

威海市环翠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0年 5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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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翠区 2020年城市精细化管理考核办法

为全面提升我区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扎实推进精致城市建

设攻坚突破，按照区委区政府 2020年重点工作要求，以百姓需求

为导向，以群众满意为标准，本着“精简单项与科学赋分相结合、

日常管理与集中检查相结合、专项督导与问题导向相结合、明查

与暗访相结合”的原则，制定本办法。

一、考核对象

第一组：竹岛街道、孙家疃街道、鲸园街道、环翠楼街道

第二组：羊亭镇、张村镇、温泉镇、嵩山街道

第三组：住建局、城市管理服务中心、环境卫生服务中心、

市政园林服务中心

二、考核办法

（一）对镇街的考核

1.承担市级考核项目（65分）

主要包括数字城管案件平台处置情况、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

城市清雪防滑工作考核三方面内容。其中，城市清雪防滑工作实

行年度考核，为扣分项。

第一组不承担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第二组数字城管案件平

台处置情况与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内部权重比为 70%、30%。

2.违法建设治理考核（5分）

主要包括新增违法建设防控、存量违法建设治理两方面内容。

内部权重比为 50%、50%。

3.城市容貌管理工作考核（30分）

第一组主要包括街长制、重点督办事项、早夜市、户外广告

安全生产监管四方面工作，内部权重比为 30%、30%、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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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主要包括街长制、重点督办事项、户外广告安全生产

监管三方面工作，内部权重比为 40%、40%、20%。其中，嵩山街

道街的早夜市考核列入街长制考核项，内部权重比为 20%、20%。

（二）对相关区直部门的考核

1.数字城管案件平台处置情况，80分。

2.城市清雪防滑工作，20分。

三、加减分项

1.加分项

（1）在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中，创新思路、攻坚克难，解决

城市管理工作重点、难点问题成效显著，被授予省级及以上荣誉，

或被省级及以上主流媒体作为先进经验推广的，当月每次加 5分；

（2）被市委、市政府通报表彰或得到市领导批示表扬的，当

月每次加 3分；

（3）被区委区政府、市级相关部门通报表扬的，当月每次加

1分。

2.扣分项

（1）市、区领导发现的一般性问题，每件次分别扣 0.5分、

0.3分；

（2）被市政府通报批评，或被市级以上新闻媒体曝光的，每

件次扣 3分；被区政府及市级相关部门通报批评，或被区级新闻

媒体曝光的，每件次扣 1分；

（3）对观摩、调研等重大活动下达的城市环境保障任务落实

不到位的，每次酌情扣 1-3分。

四、计分方法

（一）月考核

得分=考核项目得分之和（满分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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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终考核

年终考核成绩=各月考核成绩平均分。

五、考核结果的运用

1.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每月对城市精细化管理考核成绩进行通

报。

2.连续两个月排在末位的镇街，由区政府分管领导约谈相关负

责人；连续三个月排在末位的镇街，由区政府主要领导约谈相关

负责人。

3.各镇街、相关区直部门的年终考核成绩与当年奖励资金分配

挂钩。

六、本办法自二〇二〇年四月份起施行。

附件：1.环翠区 2020年城市精细化管理考核细则

2.镇街（第一组）城市精细化管理考核得分情况（表样）

3.镇街（第二组）城市精细化管理考核得分情况（表样）

4.区直部门城市精细化管理考核得分情况（表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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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环翠区 2020年城市精细化管理考核细则

根据《环翠区 2020年城市精细化管理考核办法》，制定以下

考核细则。本实施细则共有三部分，每部分均按百分制进行考核

评分。

第一部分 承担市级考核项目

一、数字城管案件处置情况考核

（一）考核范围

各镇、街道，相关区直部门（住建局、城市管理服务中心、

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市政园林服务中心）

（二）考核办法及内容

1.常规案件：考核各镇街和相关区直部门完成数字城管案件的

质量和进度,以数字城管案件按期结案率进行考核。得分=(数字城

管案件按期结案数÷数字城管案件应处置数)×100。
2.返工案件：考核各镇街和相关区直部门完成数字城管案件的

质量,以 1次核查未通过的数字城管案件数进行考核（含案件处置

流程抽查中存在 1次核查未通过的案件）。扣分=（返工数÷应处

置数）×100×0.5。
3.超期未处置案件：考核各镇街和相关区直部门在规定处置时

限内未完成的数字城管案件数（含已申请延期、挂账但到期后仍

未完成的案件）。超期未处置案件占当月应处置案件比例≥5％的，

当月月度考核总分扣 20分；小于 5％的，当月月度考核扣分=超期

未处置案件（含已申请延期处置但到期后仍未完成的案件）占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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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应处置案件百分比×100×2；超期未处置案件未结案的，累积进

入下月考核内容。

4.纠纷案件：考核各镇街和相关区直部门对巡查考评工作的配

合及对巡查考评员的保护。辖区或业务管理范围内出现严重阻挠

妨害巡查考评员工作的案件，情节严重，巡查考评员选择报警处

理的，每出现一件当月月度考核扣 3分；相关部门未及时按照规

定配合处理的，每出现一件当月月度考核扣 3分。

5.重点案件：考核区（市）级对市领导关注、群众关心的各类

重点、难点问题的长效管控力度，主要包括：垃圾箱，擅自在临

街建筑物上挂彩旗，沿街晾挂，暴露垃圾，积存垃圾渣土，道路

不洁，沙（河）滩不洁，绿地脏乱，焚烧垃圾、树叶，非法伐树，

露天烧烤，乱倒乱排污水、废水，乱丢弃医疗废物，乱堆物堆料，

擅自饲养家禽家畜，无证掘路，工地扬尘，施工工地车轮夹带，

店外经营，占道经营，门前（三包）脏乱，海岸带非法采沙，海

滩垃圾清理，非封闭小区卫生、设施秩序管理，泥路口污染等。

扣分=(重点案件数÷应处置数）×100×0.2。
月度考核由基础分、重点案件扣分综合得出。月度考核得分=

基础分-重点案件扣分。

二、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考核

（一）考核范围

羊亭镇、张村镇、温泉镇、嵩山街道

（二）考核办法及内容

1.数字村居平台考核

1.1 常规案件：考核各相关镇街完成数字案件的时效。得分＝

数字案件按期结案数/数字案件应结案数×常规案件满分值（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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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返工案件：考核各相关镇街对数字案件完成的质量，1次
审核未通过的案件即为返工案件，每出现 1件返工案件扣 0.1分。

1.3 超期未处置案件：考核各相关镇街在规定处置时限内未完

成的数字案件（含已申请延期处置但到期后仍未完成的案件）。

超期未处置案件，占当月应处置案件比例≥3%的，当月考核总分

扣 5分；小于 3%的，当月月度考核扣分为：超期未处置案件占当

月应处置案件百分比×100；超期未处置案件未结案前，累积进入

下月考核内容。

1.4 延期案件：延期案件占本月镇街应处置案件总数比例小于

等于 2%的，当月月度考核总分扣 0.2 分；案件比例大于 2%小于

等于 4%的，扣 0.5分；大于 4%，扣 1分。

1.5 实行差异化考核：得分=数字案件按期结案数/数字案件应

结案数×常规案件满分值（100分）-返工案件数×扣分标准×系数-
超期未处置案件扣分值×系数

系数=当月镇街案件平均数/本镇街案件数

2.督导检查考核

组织相关部门不定期对各镇街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开展实地

督导检查，现场评分。

3.日常检查考核

3.1 日常检查发现的问题，每处扣 0.01 分；进行督办的，每

处扣 0.02分。

3.2 市级每季度暗访抽查发现的问题，每处扣 0.01 分，次月

考核。

3.3 对于反复类问题，即同一地点同类问题（30 天内）检查

连续发生 2次（含 2次）以上的，每处扣 0.2分。

4.加减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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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被市、区领导发现提出的问题，或被群众投诉举报反映到

区级以上的问题，经核实，每发现 1 处扣当月考核总成绩 0.2 分

—0.5分。

4.2 我区在年度全省电话满意度调查中成绩排名前十名时，对

于调查中未被提出问题的镇街，年度考核总成绩加 1 分；我区在

年度全省电话满意度调查中成绩排名十名以外时，被提出问题最

多的镇街，年度考核总成绩扣 1分。

5.考核标准
考核

项目
考核标准

环境
卫生
管护

村头村尾、道路沿线、村外空地等区域没有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占地面积 3平方米以上）。
村（居）内没有大量大型垃圾堆（占地面积超过 5平方米）。
坑塘、水渠、树林、村庄周围、房前屋后、路口区域没有零散垃圾。
房屋、公用设施及树木上没有乱贴乱画、乱拉乱挂现象。

没有垃圾桶（箱）破损严重、桶（箱）体脏，及垃圾桶不盖盖子或垃圾满溢情况（超过平口
且地面有积存垃圾）；垃圾桶周边没有卫生脏乱差、垃圾堆放至垃圾桶外、污水漫流、蚊虫
滋生的现象。

无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现象。

河道
管护

没有将垃圾倾倒于河、沟、渠、湖等情况，导致河道垃圾漂浮的情况。

河面、河堤没有乱搭乱建、侵占河道等现象，河道行洪畅通。

绿化
管护

对缺株、枯死的林木、花草、绿化带及时补植。

对绿化带、花坛中的杂草、垃圾、石块、杂物等及时清除。

道路
管护

路面整洁，没有杂草、杂物等，路两侧沟渠没有漂浮物。
道路畅通，没有乱堆乱放、占道经营等现象。

公共
设施
管护

垃圾桶（箱）应足额配备，10-15户配备 1个垃圾桶。

对公共文体设施适时进行维修、保养、更换。

村容
村貌
管护

道路两侧没有“柴草堆”、“垃圾堆”、“粪堆”和“建筑垃圾堆”情况。
村内没有违章建筑、乱搭乱建现象。
没有花墙倒塌、破损，建筑物没有残垣断壁现象。
公益广告、商业广告没有破损现象。

制度
建设

设立专职的卫生清扫员，确保清扫员在岗时间，建立清扫员考核管理制度，兑现考核奖惩等。

建立村规民约管理制度。

三、城市清雪防滑工作

按照《环翠区冬季清雪考核办法》施行。

镇街组扣分值=镇街百分得分/1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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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违法建设治理考核

一、考核范围

各镇、街道

二、考核办法及内容

（一）新增违建防控考核（50分）

1.新增违建防控（30分）

发现环节：各镇街自行发现并主动报告按期治理完成的，不

扣分；未报告或未按期治理完成的，每 100平方米扣 1分，不足

100平方米的按 1分计。其中，主体未完成的，按照基础标准扣分；

主体已完成的，按照基础标准 2倍扣分；已投入使用的，按基础

标准 3倍扣分。

处置环节：新增违建当日拆除的，不扣分；超期未拆除的，

按日扣分；超过 30日未拆除的，每月按照基础标准 2倍扣分。

2.新增违建重点督办（20分）

列入市、区两级违建督办事项未按期限要求办结的，当月每

件分别扣 5分、3分。

（二）存量违法建设治理考核（50分）

1.各镇街摸排自查的违建治理情况（40分）

实行差异化考核，考核各镇街每月排查自报违建治理计划任

务及完成情况。其中羊亭镇、张村镇、温泉镇每月治理计划不少

于 800㎡；嵩山街道办事处每月治理计划不少于 600㎡；竹岛、

孙家疃、鲸园、环翠楼街道办事处每月治理计划不少于 400㎡。

按期报送并完成治理任务的赋满分，治理完成数量达不到标准的，

按比例赋分。经双向督查发现存在不实面积的，双倍扣减。

2.交办的违建治理相关事项（10分）

市、区每月交办的违法建设治理事项，未按期按要求办结的，

每件扣 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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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城市容貌管理工作考核

一、考核范围

各镇、街道

二、考核办法及内容

每一单项均按百分制进行考核评分

（一）街长制工作考核

1.制度建设。当月整治台账资料未建立的，每项扣 1分。

2.实地检查。根据街长制实施方案要求，每周对各镇街街长制

的管理成效进行 1次暗查，每处问题扣 0.2分；当月抽查存在的问

题，次月检查仍然存在或整治不彻底不到位，将 3倍扣分。

计算方式：街长制考核得分=100-问题数量×扣分标准×系数

系数采用最大标杆法。即系数=社区（街巷）最大数/本镇街

社区（街巷）数。

（二）重点督办事项

1.对于上级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专项工作部署和重要

文件贯彻落实需要督办的案件及实施方案、问题清单中列出的整

治任务未按要求完成的，根据完成的进度和质量相应扣 1-5分；未

按规定时间上报，影响工作整体推进的，扣 0.5分；

2.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督办的城市管理类问题每

处扣 2分；未按要求完成的，每件扣 3分；

3.当月区长信箱、区长公开电话、12345政务服务热线、各级

新闻媒体曝光有关城市管理问题督办，各级人大代表建议、政协

委员提案涉及城市管理督办，未按要求完成的，每件次扣 1分；

4.下发《问题督办单》即扣 0.2分。被督办的问题未按照规定

时限完成或整治不彻底不到位或二次督办的，扣 0.6分；三次以上

督办的，扣 0.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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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早夜市

1.考核范围：环翠楼街道（东城路夜市、金谷夜市、苏宁夜市）；

竹岛街道（塔山东路早市、四方路夜市、胶州路夜市、戚家庄市

场）；鲸园街道（古陌早市、戚东夼夜市、古北早市、小商品夜

市）；孙家疃街道（永兴路市场）；嵩山街道（徐家疃夜市）。

对于部分退路入室的早夜市考核情况，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

2.考核方式：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牵头组织早夜市规范整治提

升工作领导小组，每月至少开展一次集中抽查检查。考核赋分权

重：区综合行政执法局（50%）、区市场监管局（30%）、区住建

局（10%）、区公安分局（10%）。

3.考核内容及扣分标准：各管理部门的考核细则内容和扣分标

准可参考《环翠区 2019年早夜市规范整治提升考核管理办法》。

早夜市管理不当造成群体上访或被上级督办，未按照要求处理造

成影响的，当月该项扣 5分。

（四）户外广告安全生产监管

1.对每月的户外广告安全检测备案数量进行考核，当月完成年

初台账数量比例 12%以上得满分，未完成按照差额比例扣分。

2.发生户外广告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当月该项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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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月份镇街（第一组）城市精细化管理考核得分情况（表样）

分

组

名

次
单位

承担市级考核项目
（65分）

违法建设治理工
作考核（5分）

城市容貌管理工作考核
（30分）

加

减

分

项

总分

(满

分

100

分)

数字城管案件平台处置情况

城市清

雪防滑

工作

（扣分

项）

折

合

得

分

新增违

法建设

防控

（50%）

存量违

法建设

治理

（50%）

百

分

得

分

折

合

得

分

街长制

（30%）

重点督

办事项

（30%）

早夜市

（30%）

户外广

告安全

生产

监管

（10%）

百

分

得

分

折

合

得

分

常

规

案

件

返工

案件

（扣分

项）

超期

未处

置案

件

（扣分

项）

纠纷

案件

（扣分

项）

重点

案件

（扣分

项）

百

分

得

分

第

一

组

竹岛街道

孙家疃街道

鲸园街道

环翠楼街道

备注：城市清雪防滑工作考核为年度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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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月份镇街（第二组）城市精细化管理考核得分情况（表样）

分

组

名

次
单位

承担市级考核项目
（65分）

违法建设治理工作
考核（5分）

城市容貌管理工作考
核（30分）

加

减

分

项

总分

(满分

100

分)

数字城管案件平台处置情况

（70%）

城乡环卫一体化

（30%） 城市

清雪

防滑

工作

（扣

分项）

折

合

得

分

新增违

法建设

防控

（50%）

存量违

法建设

治理

（50%）

百

分

得

分

折合

得分

街长

制

（40%

）

重点督

办事项

（40%）

户外广

告安全

生产

监管

（20%）

百

分

得

分

折

合

得

分

常

规

案

件

返工

案件

（扣

分

项）

超期

未处

置案

件

（扣分

项）

纠纷

案件

（扣分

项）

重点

案件

（扣分

项）

百

分

得

分

数字

平台

（80%

）

督导

检查

（10%

）

日常

检查

（10%）

百

分

得

分

第

二

组

羊亭镇

张村镇

温泉镇

嵩山街道

备注：1.城市清雪防滑工作考核为年度考核。

2.嵩山街道早夜市考核列入街长制考核项，内部权重比为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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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月份区直部门城市精细化管理考核得分情况（表样）

单位

数字平台案件处置情况考核
(80分）

城市清雪防滑工作
考核（20分）

加

减

分

项

总分
(满分 100分)

常规案件
返工案件

（扣分项）

超期未处置案件

（扣分项）

纠纷案件

（扣分项）

重点案件

（扣分项）

百分

得分

折合

得分

百分

得分

折合

得分

住建局

城管服务中心

环卫服务中心

市政园林服务中心

备注：城市清雪防滑工作考核为年度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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